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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3 生命得勝的法則 
蔡維恩牧師 

前言:「基督的愛激勵我」 
   總統府資政、前行政院長張俊雄於 9月 27日安息主懷，享壽

87 歲。身為基督徒的他，一生捍衛自由人權，致力於公共事務，

將人生奉獻給國家和社會。卸下政治光環後，他選擇以平凡身分

走進監獄，關懷死囚與受刑人，用基督的愛點亮最黑暗的角落。

張俊雄，一生為國家、為人民、為信仰而活，如今安息主懷，留

給後人一段勇敢、謙卑又充滿愛的典範。 

    在政治聲望最巔峰時刻，張俊雄選擇退出政壇；2008 年卸任

行政院院長後，推辭各方名利魅惑，並放棄一切優渥公職禮遇，

不要座車、沒有隨扈，也拒絕退休俸，以平民身分開始日常生

活。不是沒有再續政治第二春的機會，卻毅然推辭掉許多名利魅

惑，走入眾多受刑人的生命中，因為看見生命的價值不在長短，

也不在於獲得多少，而是「付出多少」，最值得留戀的獎賞不在旅

居的地上，而是永存的天上，他決定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奉獻

餘生給主使用。 

     從小就受到基督信仰薰陶的張俊雄，坦承自己是個罪人，過

去的他以自我為中心，數十年的從政生涯，天天都在向主悔改。

記得 59歲生日當天，他在《聖經》中寫下：「現在活著的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向主禱告願意獻上自己。 

 10年過去，69 歲生日，正準備二度出任閣揆的他，再次在

《聖經》中寫下：「基督的愛激勵我，我願獻上餘生。」年過 70

後，張俊雄終於找到餘生不悔的方向，就是「讓自己與上帝的旨

意『合一』！」效法耶穌基督的榜樣捨己愛人。      

     張俊雄前院長，人生大輩子是追自己的政治理面，為台灣社

會與國家努力盡自己心力。得到眾人的稱讚與掌聲。退休後，竟

願意回到上帝的旨意，放下自己的老我，專門為更生人（特別是

死刑犯）專福音，如此艱勞，很少得到外面的掌聲，卻得到上帝

的恩典與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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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考的焦點.  
1. 在生命爭戰中，我們是否經歷吶喊過-「我真是苦啊！誰能救

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2. 在人生的爭戰中，我們是否經歷到「基督的愛激勵我，我願

獻上」應用生命的規律，靠主得勝，？ 

 

參考經文：《 羅馬書七章 15～25節 》 
7:15 因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做；我

所恨惡的，我倒去做。 

7:16 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願意的，我就應承律法是善的。 

7:17 既是這樣，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做的。 

7:18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

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7:19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

做。 

7:20 若我去做所不願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

罪做的。 

7:21 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 

7:22 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原文是人），我是喜歡神的律； 

7:23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

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7:24 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7:25 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

以內心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二、經文背景 
  今天的經文提到，每個人心中都有兩個律法，一個是罪的律，

另一個是上帝恩典的律，這兩者在爭戰，在這樣的過程中，發現

本來自己想做的做不出來，不願意做的卻偏偏做了，這樣的掙扎

是痛苦的，保羅在提到內心有兩個律法爭戰時的痛苦，究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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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基督徒的心境或是外邦人的心境呢？這段經文，學者專家見

解不同，但多傾向是指保羅成為基督徒後的心裏爭戰。其實基督

徒與未信者常會遇到這樣的爭戰，只是基督徒因為信仰的緣故，

在生活中對罪特別敏感，因此理想與現實差距過大，造成的內心

爭戰愈激烈。該如何來面對，這也是基督徒與未信者表現不一樣

的地方，但就算是基督徒，若無法真正清楚主是我們統帥，就無

法贏過所遇的艱難爭戰。 

  學者有認為保羅用了一個比喻來講明我們的這種景況；他問：

「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那麼你們可知、什麼是取死

的身體呢？那是一種羅馬人特別殘忍的刑法，一般是用來對付逃

兵的特別是降兵轉投的兵，他們要用一種特別殘忍的辦法，給那

些沒有逃的人看；他們將一個活的逃兵，和一具已經死了的屍體

綁在一起，是面對面、身體貼著身體，活人和死人綁在一起，這

樣的綁在一起已經夠可怕的了，第二天，第三天，當那具屍體開

始腐爛的時候，情況就會開始變得更可怕；屍體開始會吃長出蛆

蟲，也會流出屍水，屍水沾上活人的皮膚，活人的皮膚也會開始

發炎腐爛； 那具屍體就是取死的身體，是會害活人也死的，而且

想逃也逃不掉，那人做的只能是等待死亡，而且是漫長又緩慢的

死亡；  

保羅用了這樣可怕的比喻來說明我們和罪捆綁在一起的後

果，現在我們知道後果嚴重了，但已經被俘虜了，逃不掉了；自

己是無能為力的，只能絕望的問問：誰能救我脫離呢？保羅知道

我們這樣和罪捆綁在一起的話，最後是一定要死的。 好在，保羅

他所提的這個問題他自己也有解答，他說：「感謝神！靠著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句話很有真理在裡面，我們是要感

謝神沒錯，因為與罪同住是人自己該負責任的；並且罪的工價就

是死，我們會死也是理所當然的，若不是因為神是如此的愛我

們，讓他的獨生愛子來拯救我們，我們是必死無疑的，所以我們

要感謝神。因此我們會經歷「因信稱義得平安，順服聖靈享主

恩」的境地。這也是逆轉勝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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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啟示: 
（一）罪的僕人，我們身不由己 

 「因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做；我所

恨惡的，我倒去做。 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願意的，我就應承律

法是善的。 既是這樣，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做

的。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

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

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羅七 15-19） 

罪的律法在內心牽引著我們，有三種層次爭戰我們被控制: 

（1） 無『自覺』心-有時我們不知道，「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

白」，對罪惡的沒有敏感度。 

（2） 不由『自主』-「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即人性的軟弱，

無法按自己的理想去過生活。 

（3） 不能『自制』-「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即常做出我們自

己事後後悔的事。 

人生當中，我們若成為罪的僕人而不自覺，不知道自己的錯

誤反而認為是別人的錯，我們便無法控制自己的做為，這是罪之

僕人的象徵 。 做為基督徒，這樣的觀念是很重要的-得勝的路並

不在人的意願與立志就能贏過人生。基督徒的思考並非立志要做

好就能做好，可能只有前幾天可以這樣做，但人生的經驗當中，

凡事要靠自己做好，是無法持久的。基督教絕非僅勸人為善，反

而是指明人靠自己無法行善，無法改變自己，凡事要依靠上帝才

可以，人都有自己的缺點與盲點，想要靠自己改變是困難的，舊

約律法最大的功能就是指出我們犯罪，不符合上帝的旨意，但是

我們常與法利賽人一樣，陷入一個陷阱，都只想依靠自己的力量

來遵行律法，所以基督徒與法利賽人其實是不一樣的，法利賽人

設立律法細節，都是以自己的意志來遵行，但主耶穌反對這樣的

思考，主是要讓律法更加完全，律法沒有錯，錯的是我們想靠自

己的能力與方式來遵行律法。這就是我們常見的「完美主義」或

「個人自由主義」所造成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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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良心與情慾之交戰 

   「若我去做所不願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

罪做的。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

在。 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原文是人），我是喜歡神的律； 但

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

那肢體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

呢？」（羅七 20-24） 

婚姻、考試、身體、經濟..都是人生常見的戰場，但這些都是

外在的，其實「內心」才是人生是最大的戰場，這兩個律經常彼

此交戰，當我們對罪敏感時，就是內心的爭戰開始，若是沒有這

樣的爭戰，表示被罪所蒙閉，罪惡不自覺，若是對罪敏感的人，

內心常是罪惡的戰場。 

不只是我們經過這樣的戰場，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也經

歷過這樣爭戰，主耶穌在釘十字架前也有很大的爭戰，每一次的

禱告是爭戰的禱告時，就是對罪有敏感並且知道自己的軟弱，「最

厲害的屬靈爭戰，沒有過於在禱告中所感覺的。」我們是透過禱

告來贏過屬靈的爭戰，若沒有這樣我們不可能戰勝，內心若沒有

贏過這樣的爭戰，是不可能贏過外在的爭戰。 

   「我真是苦啊！」這是現代很多人內心痛苦的吶喊，在掙扎痛

苦的深淵裏，從內心深處發出的感歎，我不知道各位是否有與自

己對話的經驗，若是痛苦中的人，會自己跟自己說話，「我真是苦

啊！」常常是在爭戰中所發出的。 

「內在對話」是具有影響力的，你有觀察過，你都跟自己說些什

麼嗎？當你在難過、憤怒、沮喪的時候，你都怎麼跟自己說話

呢？有很多人內省時才赫然發現，他對自己說的話，全都是指責

跟攻擊，他對自己的攻擊，加深了他的恐懼與「認為自己做不到

的信念」。雖然我們平常不見得會意識到自己跟自己說了什麼，但

這些自我的對話，長時間下來，會形成我們對自我的某種認知，

讓我們認為自己就是個這樣的人，進而變成我們向別人說明自己

時的表述，也就是我們對自己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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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靠主耶穌我們能得勝 

 「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

內心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羅七 25） 

人若要勝過罪的律，必須倚靠比它更高超、更有能力的律(參羅

八 2)。要贏過罪的律，要先倚靠主耶穌，神並不要人憑自己的能

力做好、改變自己的缺點，神是要透過苦難，打開我們的心門讓

基督在我們裏面活，祂要我們讓基督活，不再自己活，祂要我們

讓基督作，不要自己作，我們要讓主耶穌來替我們爭戰。「力量總

是來自倚靠神的地方」-約翰達祕，這個地方是透過禱告，將內心

主權交給上帝，力量就會來了。所以得勝的人生是-主耶穌成為我

們生活爭戰的統帥，所以主是在前面引導我們，我們願意後面跟

隨;而不是自不量力，自以為有能力，自作主張獨自奮力向前衝，

然後再請主耶穌在後面「背書」，這樣爭戰就是失敗基督徒的寫

照。 

澎湖曾認識一位救生員，他救過很多人，有一次目睹他救人的

過程，嚇了一跳，那天有位青少年在海裡游泳，溺水了，他拼命

掙扎，但那位救生員竟然沒有立刻下海去救他，等他差不多沒有

力氣漸漸往下沉時，救生員才下去救他並且安然把他救上岸，問

那個救生員為何不在第一時間就下海救他，救生員說，溺水的人

剛開始會用盡自己的力氣掙扎，若這時候救他很可能反而會被他

拉下海底，等他掙扎一陣子沒力氣了，此時才是救他的好時機。

我們在信仰也是如此，當我們在人生的大海中浮浮沉沉，若放棄

自己掙扎，讓上帝進來我們的內心，才能幫助我們贏過爭戰，否

則常常是在人生的大海中，我們自己憑著己力與上帝在拔河，無

法得到即時的拯救。 

 

四、自己的感受 
    得勝法則： 真正的得勝不是透過意志力的加強，而是透過信

心的轉移。當我們放棄掙扎，轉而依靠耶穌基督，那「賜生命聖

靈的律」就會取代「罪和死的律」。「靠聖靈得勝」（羅八）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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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只有在徹底經歷了「靠自己掙扎的失敗」（羅七）之後，才能

真正體會和享受。 

  「是甚麼力量讓一個人願意從高位退下，將餘生用來服事最小

的弟兄？若說這不是上帝的引領，恐怕再也找不出其他的答案

了。」這些年陪伴張俊雄奔波全台的更生團契總幹事黃明鎮牧師

回憶，有次他們前往花蓮監獄探望一位犯下兩個命案的受刑人，

張俊雄見他心無悔意、不願接受輔導，心急的在禱告中流下淚

水，這幅畫面令黃明鎮極為動容，見證張俊雄是真心愛每一個靈

魂。 

   

最近花蓮光復鄉潰堤事件，帶出吸引大批「鏟子超人」前往災

區支援。十月二日當地居民在光復車站舉起寫著「鏟子超人謝謝

你們」的布條並鞠躬致謝，令在場的志工們感動落淚。我們無法

想像災情有多震撼、多嚴重，而在這片頹敗之中，才能真正看見

人性的光輝與偉大。這就是「團結互助的熱情律」。其實我們要帶

著「屬靈的鏟子」-聖靈、禱告、神的話-去清理生命中的障礙。 

 

對基督徒而言，我們必須學習「從上帝的眼光看自己」，並能夠

闡釋自己的「內在對話」。這是個對話不是做「老我的自己」而是

「新我的自己」。有位牧師常鼓吹一個牧會思考「輸的哲學」，人

都要證明自己有本事可以贏，要透過自己優秀的表現來受到別人

的肯定，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要贏，是要活出「輸」，因為主耶穌為

我們先輸在十字架上，主耶穌讓我們知道要先放棄自己，所以基

督徒的思考就是一種「輸的哲學」，我們要看自己無用，無法自己

贏過爭戰，這樣主才能進來我們裡面幫助我們，所以我在人生當

中，也常體會到這樣的問題，究竟在人生當中，要「順服主旨意

或是自己血氣？」若願意順服主旨意，所有的不快樂都成為一種

磨練，若是順服自己血氣，家庭會先破裂，因為家人無法彼此忍

耐，同工的關係也會無法忍耐，有太多的軟弱與自我，所以當我

們將自己的血氣放在一邊，讓主來掌權，就不會有這些問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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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五、結論 
   你了解自己的內在語言嗎？你有想過你都怎麼跟自己說話的

嗎？你知道在什麼情況下，你的內在語言會影響你的成敗嗎？切

割內在的聲音，並讓自己聽上帝的聲音，自由選擇什麼時候想要

參考這些聲音的建議，從內在聲音中，重新拿回新我的主導權。 

「神並不問你如何為祂勞碌，神只問你倚靠祂多少」-倪柝聲，我

們越倚靠祂，就能體會爭戰越少，若只是倚靠自己血氣，無法贏

過爭戰，在屬靈的爭戰中，「那依靠自己的人不能得救，那倚靠神

的人卻無所不能」-亞豐索。倚靠上帝，力量是從禱告而來，就像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求主來幫助我們，透過今天的講道，

調整我們做基督徒的角色，讓出我們的主權，若沒有，爭戰永遠

在我們內心無法贏過，求主保守帶領。讓我們拿起屬靈的鏟子，

讓聖靈在我們裡面清理泥沙，使我們與神同行的道路恢復通暢。

領受生命得勝的過程。 

 

討論題綱： 

1. 在現實的生活中，我們所依靠的是什麼？ 

2. 分享耶穌如何成為我的救主，拯救我脫離這樣的困境。 

3. 教會如何幫助那些生活在痛苦中掙扎的人，因此我們能經歷

「因信稱義得平安，順服聖靈享主恩」的境地嗎？ 

 

代禱事項： 

1. 為自己的生活禱告，使自己成為一位全心依靠耶穌的人，也是

一位在生活中實踐信仰的人。 

2. 求上帝幫助我，在生活中看見自己的不足，以更謙虛的態度來

服事人與上帝。 

 

祈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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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上帝，謝謝祢的慈愛，賜下耶穌基督成為我的救主，使我

體驗到在世上雖然有苦難，但是在主耶穌裡面，我有真正的平

安。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將自己得救的經驗與一位正陷入人生痛苦中的朋友分享，我們

會經歷「因信稱義得平安，順服聖靈享主恩」的境地。 

2. 在教會裡面，組成一個關懷小組，關心那些陷入生活痛苦中的

人。 


